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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经董事长决定，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议案及表决书等材

料会前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有关召开程序合规合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

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建议齐大宏

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齐大宏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齐大宏，男，汉族，中共党员，

１９６７

年出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税务师。曾任职大连理工大学审计处，大连北方会计师事务所部长，大连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法定代表人、主任会计师。现任北京中则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联合创业集团副总

裁、北京联合开元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上海联华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同意将

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报酬调整为

１２

万元，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规模限额与

风险限额，并授权公司投资决策机构具体办理公司证券投资业务运作管理事宜。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如下：

１．

权益类证券自营二级市场的初始额度不超过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２４％

，可承受的

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４．８％

；

２．

权益类战略投资自营业务的额度不超过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２６．６％

；

３．

衍生产品证券自营业务（含

ＥＴＦ

套利、权证套利和权证做市、股指期货、备兑权证等）

的额度不超过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６．７％

，可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

本的

１．４％

；

４．

一级市场申购自营业务（含新股

ＩＰＯ

及可转债申购、公开增发申购业务）使用的额度，

须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中签股票、债券等须限期出售，若上市后

１０

个交易日未出售，则

纳入二级市场投资额度予以控制。

５．

非权益类证券自营业务额度不超过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１６０％

，可承受的风险限

额相当于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１．６％

。

如市场环境、公司净资本、或创新业务政策等方面有重大变化，董事会可以另行决议，对

上述授权进行调整。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鉴于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聘请担任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被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合并后的事务所更名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同意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费用

７０

万元，并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时

间、地点及议题的议案》（详见本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就提名齐大宏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届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

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

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

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齐大宏，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和保证，本人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

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

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

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

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

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

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

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

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

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

未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齐大宏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

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齐大宏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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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北京时间）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宏源证券会议室

３．

召集人：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邀请出席的律师等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有关议案详见本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Ａ．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者身份证进

行登记；

Ｂ．

自然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Ｃ．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Ｄ．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９１

传 真：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７７９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９

联 系 人：彭晓嘉 文静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

邮 编：

８３０００２

２．

出席会议者住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出

席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３

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同意、反对、弃权”栏目中用“〇”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如

无任何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２．

法人股东单位需在委托人处加盖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４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李永安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傅振邦
、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绍平及全体
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数据系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相关会计准则进行调整后

的合并报表数据。 本公司调整后的

２００８

年度合并报表数据及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均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总资产

１６１６３５１６．７０ ５８３１９６０．６９ １７７．１５

净资产

６１６５７０４．２２ ３８０１０９９．５０ ６２．２１

营业收入

１１０５７０５．３４ ９３５８８５．１５ １８．１５

营业利润

５０７１３４．０４ ４５７５４９．３３ １０．８４

利润总额

５８８５７７．６０ ５２８６４０．３２ １１．３４

净利润

４４８６６７．９８ ４００６０４．４７ １２．０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５９ ０．４２３７ ７．６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２８ １０．５４

减少

３．２６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６１ ４．０４ ３８．８６

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

１

，

５８７

，

９１４

，

５４３

股，并于

１１

月

６

日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

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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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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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年医药生产经验，主

要产品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其前身为由原南通中药厂改制

设立的南通中诚制药有限公司。

2002

年，由于生产经营陷入困

境，企业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鼓励经营骨干入股，改制

重组为精华制药。 时间一晃八年，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精华

制药不仅甩掉了亏损的帽子，成功翻身，还即将成为中小板上

市公司中的一员。 精华制药这一路历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企业成功上市后，精华制药又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规划呢？ 在精

华制药即将上市之际，笔者专访了精华制药董事长朱春林。

战略：中药为主 中西并举

精华制药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拥有两个国家中药保密

品种和三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其中王氏保赤丸既是保密品

种也是中药保护品种， 此次

IPO

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向中成药

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其中，拟投入

6961

万元用于金荞麦胶囊

（片剂）技术改造项目；拟投入

7760

万元用于王氏保赤丸扩产

增效及功能创新项目；拟投入

4105

万元用于正柴胡饮颗粒技

术改造项目。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原料药和西药业务在精

华制药今后的发展中将处于逐渐被边缘化的位置。对此，朱春

林明确表示

"

精华制药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以中成药为主线，

以原料药和西药作为两翼

"

。

“精华制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现过一定

增长，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未能跟上行业的发展，与行业内企

业相比处于落后的位置。 ”朱春林表示，尽管精华制药拥有众

多的优势产品储备和技术积淀， 近几年来也实现了持续健康

发展，但由于受到规模实力的制约，公司内在价值未能得到充

分发挥，企业急需资金进行发展。

“传统中成药产品的二次开发和特色新药产品的研发是

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新药开发也需要资金的有力支持；另

外，公司主要产品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美誉度，但与国内其他知

名品牌相比在规模上还有差距， 需要加大投入才能有效地刺

激产出，形成市场规模效应。 ”朱春林指出，作为精华制药的阶

段性战略目标，中成药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将为其一段时期内

的发展主线。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精华制药

原有的金荞麦片、 王氏保赤丸和正柴胡饮颗粒产品的产能将

比现有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将新增金荞麦胶囊产品。 其中，

金荞麦片将新增产能

1.5

亿片共计

500

万盒，较

2008

年实际

产量增长

3.51

倍； 将新增金荞麦胶囊产能

1.5

亿粒共

625

万

盒；王氏保赤丸将新增产能

1.2

亿支，较

2008

年实际产量增

长

2.7

倍； 正柴胡饮颗粒将新增产能

3750

万袋共计

625

万

盒，较

2008

年实际产量增长

1.06

倍。 从而有效突破精华制药

主力产品的产能瓶颈。

“在确定以中成药为发展主线时，精华制药将原料药和西

药作为其未来发展的两翼。 ”朱春林称。

“

2009

年的喜事之一是原料药生产在去年

11

月

23

日通

过欧盟官员现场检查。” 朱春林面带喜悦的告诉记者， 尽管

精华制药规模不大， 但是在国内最近三年只有部分质量管理

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欧盟官员现场认证， “精华制药就是其

中之一”。

据了解，原料药产品中苯巴比妥和氟尿嘧啶主要供出口，

其中苯巴比妥属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中的抗癫痫类药物和镇

静催眠药物，其下游成品包括口服常释剂型、注射剂等剂型被

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

2009

版），目前公司是国内唯一批量生产厂商。 精华制药原

料药产品共取得了

9

个药品国际注册证书， 其中氟尿嘧啶通

过了美国

FDA

认证，苯巴比妥、保泰松等四个产品获得了欧

洲

COS

认证。

前景：做医药百年老店

受制于产能和推广资金瓶颈， 精华制药的优势品种有些

还是养在深闺人不知。以正柴胡饮颗粒为例，该药原为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 目前全国只有两家药厂生产， 且以精华制药为

主。 该药功效与板蓝根类似，

2008

年公司该产品的销售收入

近

5000

万元，而行业内板蓝根销售收入超过

15

亿元。朱春林

表示，这次募资投向的金荞麦片、王氏保赤丸和正柴胡饮颗粒

都历经悠久历史， 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 只要能有效扩大产

能，加大营销力度，则每个产品都具有广阔的市场成长空间。

“投资人需要回报， 如何在产能实现增长后扩大市场份

额、顺利销售是精华制药需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朱春

林坦言，尽管精华制药目前已经具备基本的人才队伍，但与发

展战略要求相比仍显不足， 尤其是高素质、 高层次的营销人

才、技术开发人才及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滞后，公司须加

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竞争能力。

据了解，在朱春林接手精华制药时，精华制药的销售网络

遍及全国，销售半径大，但由于其生产规模小，导致销售成本

过高。于是，精华制药调整销售策略，量力而行，集中精力布局

周边的江苏和上海市场。以正柴胡饮颗粒为例，目前主要销售

区域是江浙沪一带，在该区域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根据

中国医药经济信息网的最新统计，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3

月， 正柴胡饮颗粒在南京呼吸系统类疾病中成药市场上的采

购数量的排名基本居于前十名，保持了较为领先的地位，其中

2009

年

3

月正柴胡饮颗粒的采购数量名列第五位。

2002

年

精华制药在上海地区的中成药产品销售额为

800

多万元，

2009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超过

4000

万元。 朱春林表示，将在

江苏和上海成功模式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加大销售队伍建

设和市场推广力度以拓展市场。

在开拓市场的同时， 精华制药也在加大特色新药研发力

度， 形成产品储备梯队。 其开发的大柴胡饮颗粒， 已经于

2008

年

2

月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和新药证书，是少数的主治急

慢性胆囊炎的中成药新药之一，并进入国家医保产品目录。据

了解，大柴胡饮颗粒源自医圣张仲景传世方，公司独家生产的

大柴胡颗粒与日本的大柴胡颗粒组方一致， 日本对大柴胡颗

粒制作与应用研究较早，临床应用比较广泛，有多家企业进行

大柴胡颗粒生产， 其中日本津村的大柴胡颗粒功效适用于胆

结石、胆囊炎、肝功能障碍、糖尿病、高血压症等多种症状；公

司于

2009

年

8

月份在大柴胡颗粒制备治疗脂肪肝、 糖尿病

等疾病的药物的应用方面申请了十项专利，并已获受理。该产

品为国内独家生产，项目投产后，精华制药将增添一个临床疗

效确切的市场竞争力强的优秀中成药产品。 同时正在开发治

疗结肠炎的中药制剂结肠尔康胶囊、 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的肺舒通气雾剂等新产品，并已取得一定进展。

如果说精华制药前几年的发展是刮骨疗伤法的自我修

复，如今获得新鲜血液的精华制药则将实现新的腾飞。朱春林

表示有信心在企业上市后保持快速成长， 让培育多年的中药

奇葩尽情绽放，力争把精华制药做成一家百年老店。

证券代码
：

000778

证券简称
：

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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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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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8:30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

3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小招二楼会议厅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宝赞先生

6

、会议会期：半天

7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股份

731,481,233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9.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坏账损失和资产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1,481,2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志勇、司义夏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三日

———

访精华制药董事长朱春林
戴 兵


